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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急  

 

 

 

 

 

 

中疾控免疫发〔2024〕87号  

 

 

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印发 

国家免疫规划百白破疫苗和白破疫苗免疫程序

调整实施技术方案的通知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疾控中心: 

根据国家疾控局、教育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财政部、国家

卫生健康委和国家药监局《关于国家免疫规划百白破疫苗和白破

疫苗免疫程序调整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国疾控卫免发〔2024〕20

号）要求，自 2025年 1月 1日起，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5剂次吸附

无细胞百日咳-白喉-破伤风联合疫苗（以下简称百白破疫苗）免

疫程序，即分别在 2月龄、4月龄、6月龄、18月龄、6周岁接种

1剂百白破疫苗，并取消 6周岁 1剂吸附白喉-破伤风联合疫苗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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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简称白破疫苗）接种。 

为指导各地做好免疫程序调整工作，我中心制定了《国家免

疫规划百白破疫苗和白破疫苗免疫程序调整实施技术方案》。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

2024年 12月 26日 

（联系人：郑徽，联系方式：010-8315952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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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免疫规划百白破疫苗和白破疫苗 

免疫程序调整实施技术方案 

 

根据国家疾控局、教育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财政部、国家

卫生健康委和国家药监局《关于国家免疫规划百白破疫苗和白破

疫苗免疫程序调整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国疾控卫免发〔2024〕20

号）要求，自 2025年 1月 1日起，将现行 3月龄、4月龄、5月

龄、18月龄各接种 1剂吸附无细胞百日咳-白喉-破伤风联合疫苗

（以下简称百白破疫苗）和 6周岁接种 1剂吸附白喉-破伤风联合

疫苗（以下简称白破疫苗）的免疫程序，调整为 2月龄、4月龄、

6月龄、18月龄、6周岁各接种 1剂百白破疫苗的免疫程序。 

为指导各地做好此项免疫程序调整的相关技术工作，中国疾

病预防控制中心制定了《国家免疫规划百白破疫苗和白破疫苗免

疫程序调整实施技术方案》，具体内容如下。 

一、总体原则 

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，适龄儿童按照调整后的国家免疫规

划百白破疫苗和白破疫苗免疫程序实施接种。 

根据调整后的免疫程序，6 周岁及以下儿童使用百白破疫苗

进行接种或补种，7周岁～11周岁儿童使用白破疫苗进行补种。 

二、具体实施要求 

（一）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与接种方法 

1.接种对象及剂次：共接种 5 剂次，基础免疫于 2 月龄、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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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龄、6月龄分别接种 1剂，18月龄和 6周岁分别加强接种 1剂。 

2.接种途径：肌内注射。 

3.接种剂量：0.5ml。 

（二）其他事项 

1.2025年 1月 1日起，满 2月龄的儿童应尽早接种首剂百白

破疫苗。如适龄儿童按照疫苗说明书接种含百日咳成分的非免疫

规划疫苗，可视为完成相应剂次百白破疫苗接种。 

2.2025年 1月 1日起，未满 7周岁儿童，如 6周岁尚未接种

白破疫苗，应在 6周岁接种 1剂百白破疫苗，不再接种白破疫苗；

如 6周岁已接种白破疫苗，不再接种百白破疫苗。 

3.已在 6周岁接种白破疫苗的未满 7周岁儿童，如接种百白

破疫苗和白破疫苗累计不足 3剂，应按照《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

童免疫程序及说明（2021年版）》补种原则进行补种。 

4.至 2025 年 1 月 1 日已满 7 周岁的儿童，如仍需补种白破

疫苗，应按照《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（2021年

版）》补种原则进行补种。 

（三）补种原则 

1.2月龄～6周岁儿童的补种原则 

未按国家免疫规划程序完成百白破疫苗接种剂次的儿童，需

尽早补种未完成的剂次。补种时，前 3剂每剂间隔不小于 28天，

第 4剂与第 3剂间隔不小于 6个月，第 5剂与第 4剂间隔不小于

12个月。补种漏种剂次后，在满足补种最小间隔前提下，后续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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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剂次应尽量按免疫程序推荐年龄接种（附件 1）。 

2.7周岁～11周岁儿童的补种原则 

（1）接种百白破疫苗小于 3 剂者，用白破疫苗补齐 3 剂，

第 2剂与第 1剂间隔 1～2个月，第 3剂与第 2剂间隔 6～12个月。 

（2）接种百白破疫苗大于或等于 3 剂者，如 6 周岁未接种

百白破疫苗，则应尽早补种 1剂白破疫苗；如 6周岁已接种百白

破疫苗，则无需补种。 

三、疫苗管理和免疫服务 

（一）疫苗储运管理  

各级疾控机构和接种单位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

法》和《预防接种工作规范（2023 年版）》的要求，做好百白破

疫苗和白破疫苗储存运输和供应管理。 

（二）接种信息登记和接种率监测 

各省要按照《预防接种工作规范（2023 年版）》和本方案要

求，规范组织接种实施和信息登记报告；按照百白破疫苗接种率

统计规则（2025年版）（附件 2），及时完成本省免疫规划信息系

统涉及百白破疫苗和白破疫苗功能模块的适应性升级改造，做好

信息系统使用和接种信息登记报告培训。各级疾控机构和接种单

位及时分析辖区接种实施进展，做好接种率监测工作。 

（三）预防接种证印刷和登记 

各省在《预防接种证印刷技术要求（2024 年版）》基础上，

应在新印刷的预防接种证封二“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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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”备注栏标注“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，百白破疫苗共接种 5

剂次，基础免疫于 2 月龄、4 月龄、6 月龄分别接种 1 剂，18 月

龄和 6周岁分别加强接种 1剂”。新增第 5剂百白破疫苗接种信息

记录在“接种记录（四）”第 12行。 

四、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处置 

接种单位应做好受种者接种后的现场留观工作。对接种百白

破疫苗后发生的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，各级疾控机构、接种单

位等应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》《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

定办法》和《全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方案（2022年版）》

等规定，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报告、调查、

诊断和数据分析等相关工作。 

五、公众交流与媒体沟通  

（一）各省可根据本方案和工作实际情况，开展公众交流与

媒体沟通工作。建议重点围绕免疫策略调整的主要目的和意义，

印发科普资料，开展舆情监测和研判，必要时加强网络舆论引导，

向公众传递正确信息。  

（二）各省可结合本方案，做好实施前各环节准备工作，加

强对预防接种工作人员宣传沟通等方面技能培训，回应社会关切。 

 

附件：1.12月龄及以下人群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及常见情形 

接种时间建议 

2.百白破疫苗接种率统计规则（2025年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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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12 月龄及以下人群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及常见情形接种时间建议 
 

接种情形 
接种程序或推荐接种时间 

1月龄 2月龄 3月龄 4月龄 5月龄 6月龄 7月龄 8月龄 9月龄 10月龄 11月龄 12月龄 

推荐接种程序  1  2  3       

可能出现的 

主要补种情形推荐程序 

 1*   2* 3       

  1* 2  3       

  1* 2*  3       

  1*  2* 3       

   1* 2 3       

    1* 2 3      

     ≥6月龄接种首剂，应尽早完成 3剂次补种，两剂间隔不小于 28天 

 

注：1.本表格仅列举 12月龄及以下人群的常见百白破疫苗接种情形，示例：若某儿童首剂百白破疫苗推迟至 3月龄接种，后续仍推荐按照常规接种程序，

于 4月龄、6月龄分别接种第 2、3剂次（两剂间隔不小于 28天）。实际工作中 2月龄～6周岁儿童百白破疫苗补种的其他情形，应遵循正文“补种

原则”中的相关原则和事项。 

2.*表示该剂次已接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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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百白破疫苗接种率统计规则（2025 年版） 

 

一、时段接种率统计规则 

（一）适龄儿童百白破疫苗第 1～3 剂次的应种起始月龄依

次调整为 2月龄、4月龄、6月龄。 

（二）白破疫苗接种数应纳入百白破疫苗第 5剂次接种率统

计，规则详见附表 1。 

二、出生队列接种率统计规则 

（一）7 周岁及以上儿童取消白破疫苗接种率统计，增加百

白破疫苗第 5剂次接种率统计，详见附表 2。 

（二）7 周岁及以上出生队列接种 5 剂次百白破疫苗视为全

程接种。 

三、通用规则 

在统计接种率前，按接种时间对疫苗剂次进行排序，百白破

疫苗与白破疫苗分开排序，不做混排。在统计接种率时，依据本

方案免疫程序计算对应剂次的实种数。 

例如某儿童满 6周岁前接种了 3剂次百白破疫苗，若 6周岁

接种 1剂次百白破疫苗，在统计接种率时，该剂次算作百白破疫

苗第 4剂次；若 7周岁补种 1剂次白破疫苗，则该剂次算作百白

破疫苗第 5剂次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本规则自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调整生效之日起实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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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数据按照调整前规则计算。 

（二）确保省级免疫规划信息系统统计结果与国家标准库计

算结果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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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 

国家免疫规划百白破疫苗时段接种率统计规则 

疫苗/剂次 应种儿童数 

实种儿童数 

接种率（%） 备注 国家免疫规划 

疫苗 

非国家免疫规划

疫苗（替代） 

百白破

疫苗 

 

1 2月龄～6周岁未接种儿童数＋当月接种儿童数 
当月接种儿童 

（≤6周岁） 

当月接种儿童 

（＜6周岁） 
实种/应种 

适龄儿童按照疫

苗说明书接种含

百日咳成分的非

免疫规划疫苗，

按百白破疫苗相

应剂次计算。 

2 
接种第1剂次且未接种第2剂次的4月龄～6周岁

儿童数＋当月接种儿童数 

当月接种儿童 

（≤6周岁） 

当月接种儿童 

（＜6周岁） 
实种/应种 

3 
接种第 2 剂次且未接种第 3 剂次的 6 月龄～6

周岁儿童数＋当月接种儿童数 

当月接种儿童 

（≤6周岁） 

当月接种儿童 

（＜6周岁） 
实种/应种 

4 
接种第 3剂次满 6个月且未接种第 4剂次的 18

月龄～6周岁儿童数＋当月接种儿童数 

当月接种儿童 

（≤6周岁） 

当月接种儿童 

（＜6周岁） 
实种/应种 

5 

接种第 4剂次满 12个月且未接种第 5剂次的 6

周岁儿童数＋当月百白破疫苗接种儿童数+当

月 7周岁～11周岁补种白破疫苗儿童数 

当月接种儿童数 

（6周岁） 
— 

（百白破+白破疫苗

接种数）/含白破成分

疫苗应种数 

7周岁～11周岁

儿童补种白破疫

苗，按照“实种

+1，应种+1”进

行统计。 

5（白破

疫苗） 
— 

当月接种儿童数 

（7周岁～11周岁） 
— — 

注：本规则自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调整生效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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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  

国家免疫规划百白破疫苗出生队列接种率统计表样 
            省  统计截止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出生队列儿童数来源：      ；      出生队列儿童数  1岁组：    ；2岁组：     ；3岁组：     ；4岁组：     ；5岁组：     ；6岁组：     ；7岁组：     ；……; 18岁组：      

疫苗 

1 岁组 2 岁组 3 岁组 4 岁组 5 岁组 6 岁组 7 岁组 … 18 岁组 

接种数 
接种率

（%） 
接种数 

接种率

（%） 
接种数 

接种率

（%） 
接种数 

接种率

（%） 
接种数 

接种率

（%） 
接种数 

接种率

（%） 
接种数 

接种率

（%） 
… 接种数 

接种率

（%） 

乙肝疫苗 

1                  

(及时)     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       

卡介苗                  

脊灰疫苗 

1     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       

百白破疫苗 

1     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       

5（白破）              —   — 

含麻疹类疫苗 
1     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    

A 群流脑多糖疫苗 
1     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    

A群 C 群流脑多糖疫苗 
1     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    

乙脑疫苗 
1     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    

甲肝疫苗                  

全程接种                  

注：1.黑框中数据无需统计。 2.全程接种：指在规定年龄，按照《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（2021年版）》，完成所有规定疫苗剂次接种。3.出生队列儿童数来源可增加统计局或妇幼等数据。 

4.根据适龄儿童预防接种电子档案所属现管理接种单位确定儿童归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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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国家疾控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，传染病预防控制所。 

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办公室   2024年 12月 26日印发 

校对人: 张倩 


